




附件 2

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接待村大坑内农田水利设施提升项目

建设内容 接待村大坑内建设长度约 100 米农田水利设施。用地性质为一般耕地。

建设地点 黄塘镇接待回族村大坑内

县主管部门 中共惠安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实施单位 黄塘镇接待回族村民委员会

实施年度 2026 预计开工时间 2026.03.01 预计完工时间 2026.09.30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 50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及自筹组成。

2026 年度金额

资金总额 50

其中：财政拨款 46

其他资金 4

设立依据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

金的通知》（闽财行指〔2025〕44 号）

总体绩效目标 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加强农田水利灌溉功能，受益群众 150 人。

总体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长度约 100 米、宽约 3米的挡

土墙
100 米

建设拦水坝两个 2 个

质量指标 项目产出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增强农田水利灌溉功能，受益群众

150 人
150 人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足村民农田灌溉需求 长期稳定使用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



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接待村大坑内认养田种植项目

建设内容
整理大坑内片区农田 30 亩，划分成区块种植土地轮作当季果蔬、粮食等作物。用地性质为

一般耕地。

建设地点 黄塘镇接待回族村大坑内

县主管部门 中共惠安县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实施单位 黄塘镇接待回族村民委员会

实施年度 2026 预计开工时间 2026.03.01 预计完工时间 2026.09.30

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总投资 26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由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及自筹组成。

2026 年度金额

资金总额 26

其中：财政拨款 20

其他资金 6

设立依据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民族与宗教事务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中央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

金的通知》（闽财行指〔2025〕44 号）

总体绩效目标
整理农田 30 亩，使田地成片出租，开展认养田经营模式，项目预计带动 80 户村民投工投

劳、促进村财增收 5 万元。

总体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整理大坑内片区农田 30 亩 30 亩

耕种蔬菜 10 亩 10 亩

质量指标 项目产出验收合格率 85%

时效指标 项目按计划完成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 80 户村民投工投劳 80 户

经济效益指标 增加村集体收入 5万元 5万元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益群众满意度 ≥85%


